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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企业： 赤峰卓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星钻小区         


星钻小区项目预售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赤峰卓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星钻小区项目位于松山区松州路东、契丹大街北、大成路西、古都河街南。建设用地面积77448.2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住宅用地为70年，从2021年7月7日至2091年7月6日。本项目容积率为2.2，绿化率为35%，建筑密度为15.48%,车位配比率为1:1.2。建筑结构类型为钢混结构。
二、建设进度安排及房屋交付时间
开工日期：2021年10月19日；
竣工日期：2025年9月30日；
交付日期：预计于2025年12月30日之前交付使用。
截止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主体1/6，地库已封顶，工程总投资已达25%。
三、商品房装饰、设备交付标准
住宅交付标准（精装房）：入户门为钢制防火入户门；窗为断桥铝窗；屋内墙为涂料；地面为地砖、复合地板；厨房、卫生间内墙为墙面砖，地面为地面砖；采用地热采暖；室内为节能灯；预留电话、电视、宽带网接口。
本项目按照内建房[2013]373号及赤建发房字[2014]5号文件执行全装修住宅开发建设要求、面积、比例等内容。全装修户型的装修方案等内容，在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我公司负责向购房者清晰阐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精装标准。我公司与购房者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将明确全装修房屋的房号、面积、装修的标准和选用部品、部件、材料的品牌以及装修费用预算。住宅首层、顶层为毛坯，其他楼层为精装修。                                                                                                                                                                                                                                                                                                                                                                                                                                                                                                                                                                                                                                                                                      
（具体交付标准见附件1：星钻小区住宅装饰、设备交付标准）。
四、预售房屋套数、面积预测及分摊情况、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的具体范围（数据来源于（2021）赤房测预测字第036号暂测报告及建施图纸）
（一）预售房屋套数、面积预测及分摊情况
本项目共开发商品房18幢，规划建筑面积为222930.85平方米（其中含地下面积52544.73平方米）。本次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为3号楼、8号楼。房屋测绘暂测面积为21062.87平方米，总套数207套。
本次申请预售总套数为180套，建筑面积为20689.12平方米。其中住宅180套，建筑面积为20689.12平方米.具体数据见下表：

拟销售住宅面积统计表
	幢号
	建筑面积
单位：M2
	套内面积
单位：M2
	公摊面积
单位：M2
	套数

	3
	10392.42
	7795.40
	2597.02
	108

	8
	10296.70
	8441.85
	1854.85
	72

	总计
	20689.12
	16237.25
	4451.87
	180




（二）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的具体范围
1.无偿提供的物业用房、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
实配物业用房共2套，建筑面积404.32平方米。位于S1号楼1-126、1-202。
实配业主委员会议事用房1套，建筑面积33.35平方米，位于S1号楼1-123。
实配社区服务用房1套，建筑面积762.42平方米，位于S1号楼1-125。
实配文化活动站1套，建筑面积1208.90平方米，位于S1号楼1-124。
实配社区卫生服务站1套，建筑面积272.22平方米，位于S1号楼1-201。
上述房产为非卖房。
2.非卖房屋共27套，建筑面积373.75平方米，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用途
	备注

	1
	3
	3-201
	11.94
	连廊
	非卖

	2
	3
	3-301
	11.94
	连廊
	非卖

	3
	3
	3-401
	11.94
	连廊
	非卖

	4
	3
	3-501
	11.94
	连廊
	非卖

	5
	3
	3-601
	11.94
	连廊
	非卖

	6
	3
	3-701
	11.94
	连廊
	非卖

	7
	3
	3-801
	11.94
	连廊
	非卖

	8
	3
	3-901
	11.94
	连廊
	非卖

	9
	3
	3-1001
	11.94
	连廊
	非卖

	10
	3
	3-1101
	11.94
	连廊
	非卖

	11
	3
	3-1201
	11.94
	连廊
	非卖

	12
	3
	3-1301
	11.94
	连廊
	非卖

	13
	3
	3-1401
	11.94
	连廊
	非卖

	14
	3
	3-1501
	11.94
	连廊
	非卖

	15
	3
	3-1601
	11.94
	连廊
	非卖

	16
	3
	3-1701
	11.94
	连廊
	非卖

	17
	3
	3-1801
	11.94
	连廊
	非卖

	18
	3
	3-1901
	11.94
	连廊
	非卖

	19
	3
	3-2001
	11.94
	连廊
	非卖

	20
	3
	3-2101
	11.94
	连廊
	非卖

	21
	3
	3-2201
	11.94
	连廊
	非卖

	22
	3
	3-2301
	11.94
	连廊
	非卖

	23
	3
	3-2401
	11.94
	连廊
	非卖

	24
	3
	3-2501
	11.94
	连廊
	非卖

	25
	3
	3-2601
	11.94
	连廊
	非卖

	26
	3
	3-2701
	11.94
	连廊
	非卖

	27
	3
	1-机房01
	63.31
	水箱间
	非卖

	总计
	
	
	373.75
	
	



上述房产不面向社会预售。
五、预售价格及变动幅度
（一）销售价格及变动幅度
商品房销售价格按照相关文件执行“一房一价”，除国家规定的契税和维修基金外，不再加收其它任何费用。销售价格先行在销售场所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商品房销售价格已向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局申报备案。本方案中备案的销售价格，住宅所有楼层均为精装价格。
3号楼：预售共108套，建筑面积为10392.42平方米。其中住宅共108套，建筑面积为10392.42平方米，毛坯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6716元、最高售价为每平米7225元、最低售价为每平方米5754元；精装每平方米950元。
[bookmark: _GoBack]8号楼：预售共72套，建筑面积为10296.70平方米。其中住宅共72套，建筑面积为10296.70平方米，毛坯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7551元、最高售价为每平米7990元、最低售价为每平方米6681元；精装每平方米950元。
具体每套房屋售价，详见附件2：经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局审核备案的《赤峰市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备案审核表》《价格手册》《明码标价书》《销控及公示明细表》。
（二）销售方式、优惠方式及幅度
销  售  方  式：商品房预售采取购房者先到先选择房源方式
优惠方式及幅度：暂无优惠
（三）组织销售情况
1、本项目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由赤峰卓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本方案自行组织销售。
销售负责人：赵晓芳  执业证书编号为：1912010186
售  楼  员：成  功  执业证书编号为：1911010104
郭世奇  执业证书编号为：1912010157
2、本项目的预售资金全部纳入公司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府佑支行；账号：915009010001440274），并且保证预售资金全部用于该项目工程建设。
3、合同签订。我公司严格执行购房实名制。加强规范合同签订管理。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房销售管理系统，签订预定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我公司与买受人在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向买受人出示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并逐条告知买受人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条款的处理方式。在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字确认。
4、我公司保证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按照备案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商品房销售价格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上下调整时，报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并公示。
六、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商品房交付使用时按照规定向业主提供“商品房质量保证书”和“商品房使用说明书”。商品房质量出现问题由赤峰卓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赔偿相应损失，并保留向造成质量问题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追究责任的权利，如因企业破产、解散等清算情况发生，星钻小区项目的商品房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由赤峰碧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详见附件3：《商品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担保函》。
七、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
（一）能耗指标：
1号楼13.46kW/㎡、2号楼14.12kW/㎡、3号楼11.86kW/㎡、5号楼11.86kW/㎡、6号楼12.55kW/㎡、7号楼17.43kW/㎡、8号楼18.65kW/㎡、9号楼13.08kW/㎡、10号楼12.22kW/㎡、11号楼12.22kW/㎡、12号楼20.89kW/㎡、13号楼13.38kW/㎡、15号楼13.78kW/㎡、16号楼11.09kW/㎡、17号楼13.08kW/㎡、18号楼13.08kW/㎡、19号楼11.90kW/㎡、20号楼12.96kW/㎡、S1号楼50.33kW/㎡、S2号楼54.06kW/㎡、S3号楼38.58kW/㎡、
（二）节能措施：
1. 屋面：
1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2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3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5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6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7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8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9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0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1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2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3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5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6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7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8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19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20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0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70mm；S1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3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50mm；S2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3W/(㎡.K)，挤塑聚苯板厚度为150mm；S3号楼屋面传热系数设计值为0.26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200mm；
2.外墙：
1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2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3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5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6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7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6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8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5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9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0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1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2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5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3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5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6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6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7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7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8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19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6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20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地下外墙热阻2.43(㎡.K)/W，挤塑聚苯板厚度为80mm；S1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1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S2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3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30保温砂浆；S3号楼传热系数设计值为地上0.40W/(㎡.K)，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厚度为100mm，30保温砂浆；
3.窗：1号楼~20号楼，外窗传热系数设计值均为1.7w/（㎡·k）， S1号楼外窗传热系数设计值均为2.0w/（㎡·k）, S2号楼外窗传热系数设计值均为1.8w/（㎡·k）, S3号楼外窗传热系数设计值均为1.6w/（㎡·k）
4.供热采暖：1号楼~20号楼，S1号楼~S3号楼,供热采暖节能方式均采用在分水器供水管设电热式恒温控制阀，根据室温自动调节循环流量；
5.热水供水：1号楼~20号楼热水系统供水均采用分散供应的方式。
八、小区绿化、硬化及物业管理
小区绿化以新中式园林为主，设计五大分区，将主要的景观节点入口景观区、宅间景观区、中心庭院区、活力运动区、儿童乐园一一进行串连，模拟业主的游园心境，将园区景致娓娓道来，打造精品园林区。
小区硬化采用沥青环路铺设。路面积水采用自然找坡排水和设雨水箅子相结合，采用下沉式中心绿地收集雨水，做到雨后无积水。单元门口与主路接壤处铺设地砖。
本项目由广东碧桂园现代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进驻管理。“管家式服务”的管理模式：
1、物业管理人员，在做好公共管理的基础上，为业主提供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
2、拥有较高的自身素质，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与专业素养；从业主心理角度出发，把管家特征融入到管家式服务中去，在基本服务（如保安、前台接待、“管家”、保洁、维修）中体现管家服务的特点，使业主得到最优质的的物业服务。
3、把贴心融入到公众服务当中去，从最小的细节做起；熟悉业主的生活习惯，为业主提供最周到细致的服务及构建和谐社区文化等活动。
注：本方案中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我公司将及时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赤峰卓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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